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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峡县2026年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

序号 承办单位 行政事项名称
实行告知承诺

制的证明事项 证明事项设定依据 核查方式

1 县交通运

输局

申请道路客运

站经营许可

客运站竣工验收

证明和站级验收

证明

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第十五条 申请从事客运

站经营的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（一）客运站经验收合格；

（二）有与业务量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；（三）有相

应的设备、设施；（四）有健全的业务操作规程和安全管理

制度，包括服务规范、安全生产操作规程、车辆发车前例检、

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以及国家规定的危险物品及其他禁止携带

的物品（以下统称违禁物品）查堵、人员和车辆进出站安全

管理等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制度。

第十七条（三）承诺已具备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条件。

现场核查

2
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

申请注销登记

（非简易注销
清税证明

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四十六条：申请办理

注销登记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（四）税务部门出具的清税

证明。除前款规定外，人民法院指定清算人、破产管理人进

行清算的，应当提交人民法院指定证明；合伙企业分支机构

申请注销登记，还应当提交全体合伙人签署的注销分支机构

决定书。个体工商户申请注销登记的，无需提交第二项、第

三项材料；因合并、分立而申请市场主体注销登记的，无需

提交第三项材料。

现场核查

协助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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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县市场监

督管理局

住所或者经营

场所合法使用

证明

住所使用证明

《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第十八条 公司申请住所或者经营

场所登记，应当提交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合法使用证明。公司

登记机关简化、免收住所或者经营场所使用证明材料的，应

当通过部门间数据共享等方式验证核实申请人申请登记的住

所或者经营场所客观存在且公司依法拥有所有权或者使用权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三十

五条 市场主体变更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、经营场所），应当

在迁入新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、经营场所）前向迁入地登记

机关申请变更登记，并提交新的住所（主要经营场所、经营

场所）使用相关文件。

现场核查

4
西峡县林

业局

林木采伐许可

证核发（仅限于

林农个人申请

采伐人工商品

林面积不超过2

亩或者蓄积不

超过15立方米）

林木权属证明

《中国人民共和国林木法》第五十八条申请采伐许可证，应当

提交有关采伐的地点、林种、树种、面积、蓄积、方式、更

新措施和林木权属等内容的材料。超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林

业主管部门规定面积或者蓄积量的，还应当提交伐区调查设

计材料。

现场核查

协助核查

5
西峡县教

体局

幼儿园、

小学、初级中学

教师资格认定

中小学教师资格

考试合格证明，

体格检查证明

《教师资格条例》第十五条

申请认定教师资格,应当提交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和下列证

明或者材料：（一）身份证明；（二）学历证书或者教师资

格考试合格证明；（三）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受委托的高等学

校指定的医院出具的体格检查证明；（四）户籍所在地的街

道办事处、乡人民政府或者工作单位、所毕业的学校对其思

想品德、有无犯罪记录等方面情况的鉴定及证明材料。

现场审核

线上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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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
西峡县教

体局

学校设立、变更

和终止审批

学校资产的有效

证明文件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(2018 修正) 第十五条：

（四）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
现场核查

7
西峡县教

体局
校车使用许可

校车安全技术检

验合格证明、机

动车承运人责任

保险证明

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第十四条 使用校车应当依照本条例的

规定取得许可。取得校车使用许可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（一）

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，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证明，并

已经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；（二）有取得

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；（三）有包括行驶线路、开行时间

和停靠站点的合理可行的校车运行方案； （四）有健全

的安全管理制度：（五）已经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。

现场核查

协助核查

8
西峡县城

管局

建筑垃圾清运

许可

建筑垃圾消纳场

的土地用途证明

《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

定》(2004 年 10 月 1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第 135 号令发

布)四、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条件:建筑垃圾消纳场的土地

用途证明

现场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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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乡镇（街

道）

孤儿救助、孤儿

生活补助金发

放、孤儿生活保

障、事实无人抚

养儿童保障金

发放

父母双方、单方

死亡、重残或失

踪证明

《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保障孤儿基本生活有关工作的意见》

一、规范孤儿保障对象范围，严格遵照《意见》要求，将所

有失去父母、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纳入

保障，作为孤儿基本生活费发放对象。在孤儿身份认定工作

中遇有问题的，应加强与公安、司法、卫生、人民法院等部

门的协调，帮助孤儿出具父母死亡证明或人口失踪证明，对

于人民法院宣告人口失踪或死亡所需的费用，可通过法律援

助或司法救助申请减免。在孤儿身份认定工作中，既要采取

行之有效的措施，核实核准孤儿身份，防止弄虚作假，又要

帮助孤儿及其监护人解决现实困难，确保每个孤儿都能享受

到国家的政策保障。

在线核查

现场核查

协助核查


